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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/王钰涵

债务人被申请强制执行，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的，人民法院能否对其养老金账户
进行查封、冻结、划拨？

一、案例导入

1、名称：某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翟某信用卡纠纷执行裁定书

2、案号：(2020)苏0506执2532号之一

3、裁判日期：2020.10.16

4、裁判文书摘录：权利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某支行向本院申请执行。
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立案受理，依职权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，并采取相应
的执行措施。具体执行过程如下：2020年6月，本院通过中国邮政法院专递向被
执行人翟某发出执行通知书及财产申报令、传票等材料，责令其限期履行生效法
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到庭申报财产，但被执行人未履行付款义务，也未按期报告
财产。执行期间，本院通过全国执行网络查控系统多次查询被执行人名下的银行
存款、证券、机动车等财产状况......2020年9月20日，被执行人翟某到庭报告财
产。
翟某称其无业、无子女、无配偶，除养老金外，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，且患有
严重疾病。本院已冻结的邮政储蓄银行账户系其养老金账户，每月养老金收入25
00元到2800元，养老金上不足以维持其日常生活和看病，申请解除对其养老金
账户的冻结。本院已依法解除对其养老金账户的冻结。

二、法律依据

1、关于能否在执行程序中冻结、扣划被执行人的养老金账户：最高人民法院《关
于能否要求社保机构协助冻结、扣划被执行人的养老金问题的复函》：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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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院浙高法[2014]29号《关于请求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废止劳社厅函[2002]
27号复函的报告》收悉。经研究，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
被执行人应得的养老金应当视为被执行人在第三人处的固定收入，属于其责任财
产的范围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四十三条之规定，人民法
院有权冻结、扣划。但是，在冻结、扣划前，应当预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
必须的生活费用。

二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：“人民法院决定扣押
、冻结、划拨、变价财产，应当作出裁定，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，有关单位必
须办理。”本院《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（试行）》第36条也规
定：“被执行人在有关单位的收入尚未支取的，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，向该单
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，由其协助扣留或提取”。依照前述规定，社会保障机构
作为养老金发放机构，有义务协助人民法院冻结、扣划被执行人应得的养老金。

三、在执行被执行人的养老金时，应当注意向社会保障机构做好解释工作，讲清
法律规定的精神，取得理解和支持。如其仍拒绝协助的，可以依法制裁。”

2、关于查封冻结养老金账户后保留必要生活费用的依据：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、扣押、冻结财产的规定(2020修正)】

第三条 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下列的财产不得查封、扣押、冻结：

（二）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所必需的生活费用。当地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
，必需的生活费用依照该标准确定；

综上，在执行程序中，人民法院可以依法查封、扣押、冻结被执行人的养老金账
户，但应当为其保留所必需的生活费用，该生活费用可以依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
标准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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